
《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解读

近年来，按照党的十九大“关于全面实施绩效管理”的决策部

署和预算法要求，预算绩效管理改革逐步深入，绩效管理的广度和

深度大幅拓展，原《暂行办法》已经难以满足客观形势和实践工作

的需要。

一、起草背景

从法律和制度要求看：

2015 年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第五十七条明确，各

级政府、各部门、各单位都要开展绩效评价；2018 年《中共中央 国

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对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的方式

方法和结果应用等提出了新的要求，明确提出“通过自评和外部评价

相结合的方式，对预算执行情况开展绩效评价；实现绩效评价结果与

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”。

经过多年探索，中央和地方绩效评价工作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。

外部评价包括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，主要委托第三方机构或依托本部

门所属独立机构开展，与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广泛开展的绩效自评相

辅相成。2016年以来中央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已经实现全覆盖，中

央和省级财政部门、预算部门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常态机制基本建立，

在指标体系、评价方法、操作规程、结果应用等方面积累了有益经验，

为进一步修订完善《暂行办法》奠定了坚实基础。与此同时，随着改

革的逐步深入，绩效评价工作中也出现一些突出问题，如有些绩效自

评不实、得分虚高，部分部门和地方外部绩效评价方法不统一、质量

不高、结果应用软约束等，亟待出台新规定加以规范。

从绩效评价实践看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

见》，财政部在修订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预〔2011〕
285号，以下简称《暂行办法》）基础上，结合绩效自评管理有关

要求，印发了《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（财预〔2020〕10
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为更好推动《办法》落实，现对《办法》

起草背景和主要内容作以下解读。



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，建立科学、合理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

管理体系，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，财政部在开展实地调

研，并广泛征求有关中央部门和各地财政部门等意见的基础上，经过

多轮修改完善，修订形成了《办法》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主要针对预算项目支出，共 7 章 32 条，主要包括：总

则、绩效评价的对象和内容、绩效评价指标标准和方法、绩效评价的

组织管理与实施、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及公开、法律责任、附则等内容。

主要有以下几个新变化：

（一）拓展了绩效评价范围。明确绩效评价范围涵盖一般公共预

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所有项目支出。政府投资

基金、主权财富基金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项目、政府购买

服务、政府债务项目等绩效评价可参照执行。

（二）健全了绩效评价体系。绩效评价按照“科学公正、统筹兼

顾、激励约束、公开透明”的原则开展，分为单位自评、部门评价和

财政评价三种方式，三者各有侧重，相互衔接。单位自评由项目单位

自主实施，即“谁支出、谁自评”，旨在落实资金使用单位绩效主体责

任，要求实现全面覆盖。财政和部门评价在单位自评基础上开展，评

价对象要“突出重点、兼顾一般”。部门评价优先选择部门履职的重大

改革发展项目，原则上应以 5 年为周期实现部门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全

覆盖。财政评价优先选择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重大方针政策和决

策部署的项目，覆盖面广、影响力大、社会关注度高、实施期长的项

目，对重点项目应周期性组织开展绩效评价。

（三）完善了绩效评价指标、标准和方法。考虑到绩效自评、财

政和部门评价的内容和方法区别较大，为更具针对性且易于遵循，《办

法》进行了分别规定。单位自评指标是指预算批复时确定的绩效指标，

包括产出、效益、满意度等，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比较法，

对未完成绩效目标或偏离绩效目标较大的要分析并说明原因，研究提

出改进措施，对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的，要按照偏离度

适度调减分值。财政和部门绩效评价指标应全面反映项目决策、项目

和资金管理、产出和效益，评价方法主要包括成本效益分析法、比较

法、因素分析法、最低成本法、公众评判法、标杆管理法等，可根据

情况采用一种或多种方法。绩效评价标准通常包括计划标准、行业标

准、历史标准等，为体现绩效改进的原则，在可实现的条件下应当确

定相对较高的评价标准。



（四）提高了绩效评价的科学性。一是为便于评价结果相互比较，

《办法》对单位自评的一级指标权重进行了统一设置，要求同类项目绩

效评价指标和标准应具有一致性，并对评价结果等级划分标准进行了明

确规定。二是为突出结果导向，财政和部门评价应优先选取最具代表性、

最能直接反映产出和效益的核心指标，原则上产出、效益指标权重不低

于 60%。三是为提高绩效评价工作质量和可操作性，《办法》优化了评

价工作程序，完善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参考框架和评价报告参考提纲。

四是为确保绩效评价独立、客观、公正，明确财政和部门评价时，可委

托第三方机构和专家实施，并加强对第三方的指导和监督管理，防止“花
钱买好”；部门委托第三方开展绩效评价的，要体现委托人与项目实施

主体相分离的原则，一般由主管财务的机构委托。

（五）增强了绩效评价结果的约束力。一是健全评价结果反馈制度

和整改责任制。《办法》对绩效自评结果报送财政部门、财政和部门评

价结果反馈被评价部门（单位）、被评价部门（单位）报送整改落实情

况提出明确要求。二是建立评价结果挂钩机制。《办法》规定，绩效评

价结果应与预算安排、政策调整、改进管理实质性挂钩,体现奖优罚劣

和激励相容导向。原则上，对评价等级为优、良的，根据情况予以支持；

对评价等级为中、差的，要根据情况核减预算。三是完善评价结果公开

机制。各级财政部门、预算部门应当按照要求将绩效评价结果分别编入

政府决算和本部门决算，报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，并依法予

以公开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六）建立了责任追究机制。一是对使用财政资金严重低效无效并

造成重大损失的项目责任人，要按照相关规定追责问责。二是各级财政

部门、预算部门和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绩效评价管理工作中存在违规行

为，以及其他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，要依

法依规追究相应责任，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 下一步，财政部将全面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

理的决策部署，推动各地区各部门抓好《办法》落实工作，提高绩效评

价质量和水平。


